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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指南Z

问：灵活就业证明材料有什么用？在哪里开？

答：按政策规定，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可

持灵活就业证明及相关材料，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。根据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 3 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推进全方位公

共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，劳动者可持居民身份证（或社会保障卡），到

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以“书面承诺”的方式，办理相关登记。具体

办理地点和办理方式，请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咨询。

    

问：试用期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吗？

答：试用期不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。是否约定试用期，由双方当事

人根据情况协商，也可以不约定。当事人没有约定试用期的劳动合同不影

响其成立与生效。

    

问：上班途中遭遇车祸，属于工伤吗？

答：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，在上下班途中，

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

伤害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关于上下班途中遭遇车祸的情形，需要进一步

明确“上下班途中”“非本人主要责任”等关键要素。《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关于执行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二条明确：《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的“非本人主要责任”的认定，应当以

司法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。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关于执行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》第六条明确：职工以

上下班为目的、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，

视为上下班途中。上班途中遭遇车祸，只有同时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，才

可以认定为工伤。

     

问：社保卡发卡银行能否变更，如何变更？

答：社保卡加载金融功能，通过一个芯片同时具备社保和金融功能，

不是绑定银行卡，在换卡时，目前部分省份允许变更社保卡

发卡银行。具体可拨打各地 12333 电话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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